附件3

江苏省“苏贸贷”（2026—2028年合作期）

合作银行承诺书

****银行（单位名称）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

    根据《江苏省“苏贸贷”工作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（苏财金〔2025〕202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，我单位积极响应各项工作要求，自愿申报参与“苏贸贷”合作（2026—2028年合作期），加大对全省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，促进外贸结构转型升级，助推我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承诺如下：

    第一条  我单位具有较大的金融服务覆盖面，有较好的中小微外贸企业服务工作基础，具备相应的组织、人员、制度和信息化系统支撑。

第二条  我单位能够按照“苏贸贷”工作要求给予优惠信贷支持，包括贷款利率、贷款门槛、审批流程、风险分担等方面。

第三条  若成为合作银行，将严格遵守《工作方案》规定，认真落实工作职责，指定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和人员负责对接、推进“苏贸贷”工作。按照《工作方案》规定的对象、额度、期限、利率和流程发放“苏贸贷”。按照《工作方案》规定的风险共担机制分担风险，按照“苏贸贷”风险补偿操作规程申请补偿资金。对补偿后追偿回来的资金，及时按规定进行清算和返还。
    第四条  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和相关金融监管规定，严格落实“苏贸贷”审贷责任，加强贷前、贷中、贷后管理，完善风险管控机制，防范操作风险、道德风险，做好配套制度制定和人员指导培训工作，推进建设敢贷、愿贷、能贷、会贷长效机制。
    第五条  落实“苏贸贷”信息化管理要求，积极推进系统对接和直连工作，确保相关业务信息及时登记备案，保证真实性、准确性。

    第六条  积极配合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等部门实施的“苏贸贷”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工作，配合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做好对账等工作。若在“苏贸贷”合作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或在合作期内连续两次评价结果为“差”的，接受取消合作资格等处理措施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